
檔號： HAD SSP DC/13 /12 /1 /1 / ( 5)  I I      傳真文件  

電話： 2150 8110 

 

致：深水 區議會全體議員  

 

各位議員：  

 

藉傳閱文件通過區議會撥款申請  

 

 秘書處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以傳閱文件方式請議員通過下

列撥款申請文件：  

 

127 /16 :  

新來港家庭文藝推廣計劃  

 

(香港新來港人士服務基金有限公司申請

撥款 112 ,656 元 )  

(撥款審核小組建議撥款 112 ,656 .00 元 )  

 

128 /16 :  

「深」繫中華樂滿家  

 

(西九社區共融服務中心有限公司申請撥

款 135,025 .00 元 )  

(撥款審核小組建議撥款 135 ,025 .00 元 )  

 

129 /16 :  

《「深」中情‧「布」滿愛》藝術計劃  

 

(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申請撥款

120 ,343.00 元 )  

(撥款審核小組建議撥款 120 ,343 .00 元 )  

 

130 /16 :  

「拾源百塊」社區文化藝術計劃 2016 

 

(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深水埗綜合社會服

務處申請撥款 112 ,270 .00 元 )  

(撥款審核小組建議撥款 112 ,270 .00 元 )  

 

131 /16 :  

中秋文化嘉年華  

 

(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有限公司申請撥

款 112,800 .00 元 )  

(撥款審核小組建議撥款 112 ,800 .00 元 )  



 

132 /16 :  

歌聲魅影在地文化推廣計劃  

 

(勞聯智康協會有限公司申請撥款

136 ,903 元 )  

(撥款審核小組建議撥款 136 ,903 元 )  
 

2. 現特通知各議員，至截止日期為止，有 16 位議員回覆，詳情

如下：  

127 -128/16 :   129/16:  

同意通過：  11   同意通過：  13  

不同意通過：  1   不同意通過：  1  

棄權：  5   棄權：  3  

沒有回覆 :  6   沒有回覆 :  6  

 

130/16:  

  

131/16:  

同意通過：  17   同意通過：  13  

不同意通過：  0   不同意通過：  0  

棄權：  0   棄權：  4  

沒有回覆 :  6   沒有回覆 :  6  

 

131/16 :  

  

同意通過：  10     

不同意通過：  0     

棄權：  7     

沒有回覆 :  6     
 

3. 根據深水 區議會常規第 38(2)條的規定，有關申請財政資助事

宜或任何其他與「區議會撥款」有關的事宜，若是以傳閱文件方式

徵求通過，則須得到不少於三分之二區議會議員或有關委員會成員

(不包括已放棄就該事項以書面形式表示意見的議員或委員會成員 ) 

同意，方獲通過。因此，上述文件所建議的撥款申請獲得通過。  

 

深水 區議會秘書張晶  

 

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 


